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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信证券”）作为宁

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力传感”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柯力传感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阅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信息披

露文件、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议案及意见，对其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必要性、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79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29,850,11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1,927,760.62 元，扣除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

所支付的新股发行费用合计 50,100,377.7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41,827,382.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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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全部到位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303

号）。 

三、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监督等作出了具体明确

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

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2019 年 7 月，公司分别与宁波通商银行总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三江支行以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2020 年 8 月，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以及保荐

机构国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履行

了上述监管协议。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机构 账号 账户余额 储存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 

33150198367909000065 1,132.18 活期存款 

33150198367909000066 8.19 活期存款 

33150198367909000067 9,035,088.61  活期存款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880153188 7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合 计   79,036,228.98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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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合计 49,641.55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7,903.62 万元；其中，累计利

息收入、理财收益等扣除手续费净额 3,362.43 万元，实际剩余 4,541.19 万元。 

  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利息收入及

理财收益净

额 

剩余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进度 

高精度传感器及

配套高端仪表生

产项目 

30,336.00 31,983.79 1,647.90 0.11 拟结项 

称重物联网项目 14,231.00 15,055.23 824.23 0.00 拟结项 

干粉砂浆行业第

三方系统服务项

目 

9,615.74 2,602.53 890.30 7,903.51 拟终止 

合 计 54,182.74 49,641.55 3,362.43 7,903.62 - 

注：剩余募集资金金额=承诺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累计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利息收入及理

财收益净额 

  五、本次结项及终止的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高精度传感器及配套高端仪表生产项目”“称

重物联网项目”实际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分别为 31,983.79 万元、15,055.23 万

元，均已达到并超过承诺投入金额，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予以结项。 

2、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高精度传感器及配套高端仪表生产项目”“称

重物联网项目”合计节余资金 0.11 万元，系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期间产生的利息

收入。 

（二）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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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干粉砂浆行业第三方系统服务项目”共计投入

募集资金 2,602.53 万元，实现新增干粉砂浆料罐设备产能 1,089 台。 

2、募投项目拟终止的原因 

    “干粉砂浆行业第三方系统服务项目”主要应用于房地产建筑行业，近年

来，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控制金融风险，国家加

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导致产业链相关行业业务收缩。特别是 2022 年以

来，受宏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运行低落，行业供需持续疲

软，建筑行业对干粉砂浆料罐及相关服务的需求持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2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32,895 亿元，同比下降 10.0%；2022 年商品

房销售面积 135,83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4.3%；商品房销售额 133,308 亿元，

同比下降 26.7%，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亦发生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干粉

砂浆行业第三方系统服务项目”实施的宏观政策环境及经济环境均已发生较大

变化，且未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若继续投入，将面临产能无法消化、固定资

产折旧持续增加，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影响公司盈利水平的风险，不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拟终止该项目。 

六、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

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上述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

毕后，公司将注销存放上述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

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上述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

营成本，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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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高精度传感器及配套高端仪表生产项目”“称重物联网项目”结项，

将“干粉砂浆行业第三方系统服务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7,903.62 万

元（包含扣除手续费后的理财收益及活期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因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高于募投资金净

额的 10%，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将“高精度传感器及配套高端仪表生产项目”“称重物

联网项目”结项，将“干粉砂浆行业第三方系统服务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该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募投项目结

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基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

生产经营所需，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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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涉及

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将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柯力传感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已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后续尚需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生效，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柯力传感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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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                 __________  

                   顾  盼                    陈航飞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